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05月0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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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根據 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5條第1項

	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：企劃處 第1科 曾 (先生或小姐)

	

	附件： 發布令.pdf、 修正條文文字檔.odt



	修正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五條。
附修正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五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